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抗字第1630號

抗  告  人  吳凱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韓建泰 

上列當事人間解除契約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在原法院以相對人為對造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

9年12月21日簽署規劃設計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

由相對人就其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

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建築及景觀之規劃設計，

因相對人遲延履行，乃解除系爭合約，請求相對人返還已給

付之價金（下稱系爭事件）。原法院以系爭合約第12條約定

「以台北市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下稱系爭約定）並未具

體明確記載特定法院為管轄法院，難認已生定合意管轄之效

力為由，依職權裁定（下稱原裁定）將系爭事件移由相對人

住所地所在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管轄。抗

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略以：系爭約定已約明以「台北市

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即不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即原法

院）或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均屬合意管轄之

範圍而具有管轄權，且明確排除臺北市以外之法院，應無

「以原就被」原則之適用，伊向原法院起訴，無違系爭約

定，原裁定未察，將系爭事件依職權移送花蓮地院，顯非適

法，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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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24條定有明文。合意管轄之規定，係基於尊重當事人訴

訟主體地位，並兼顧法院事務分配之公益平衡所設，當事人

依程序選擇權及處分權主義之私法自治原則，就一定法律關

係而生之訴訟，得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該合意管轄之約

定，屬訴訟上契約之性質。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旨在使預定之訴訟，歸屬於一定之法院管轄，則倘當事人

合意之法院，在客觀上可資辨認且有具體特定之範圍，該一

定之法院並不以單一為限，即在可特定之數法院者，依前述

私法自治原則，亦無禁止之理。此與當事人廣泛就任何第一

審法院定為合意管轄法院之情形不同，蓋此種廣泛無特定法

院之合意管轄，形同任由原告概括選擇起訴之法院，不僅造

成被告應訴之障礙，亦有害法院事務分配之公益。故當事人

依上開規定合意之管轄法院，並不以單一特定之法院為限，

即以具體特定之「數法院」為管轄法院，亦非法所不許。至

合意數法院管轄時之法院選擇及限制，則說明如下：

　㈠我國民事訴訟法容許就同一事件多數法院同時具有管轄權存

在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2條即明定，同一訴訟，數法院有

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故原告於有多數

管轄法院時，依上開規定係得任意選擇其中一法院起訴，此

乃法定管轄之規範。於當事人合意由具體特定之數法院管轄

時，亦得類推適用，即由原告選擇合意管轄數特定法院中之

任一法院起訴，並無造成難以定其管轄法院之困難。　

　㈡當事人雖得合意特定之數法院管轄，惟有下述情形時，應受

限制：

　⒈高度公益需求：依民事訴訟法第26條規定，合意管轄不適用

於專屬管轄之訴訟，此係考量專屬管轄具有高度公益之需

求，不得由當事人以合意排除。

　⒉保障經濟弱勢：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法人或商

人一方預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合意管轄有顯失公平者，他

造於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得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依同

法第436條之9規定，合意管轄不適用於法人或商人一方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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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小額事件。此係防止合意管轄條款之濫

用，保障經濟弱勢當事人之權益。其他如勞動事件法第5條

第2項、第7條第1項亦寓有相同之立法意旨。　　　　　

三、經查：

　㈠相對人並未爭執系爭合約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41頁），

系爭約定則明白記載「以台北市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而

臺北市境內法院僅有原法院及士林地院，乃明確且具體，並

非廣泛無法特定。兩造對於抗告人及相對人之住所地分別位

於新北市及花蓮市，系爭土地位於苗栗縣（見原法院訴字卷

第41頁、訴更一卷第121、122頁之系爭合約及調查程序筆

錄）乙節，亦均知之甚詳，足見兩造有意將系爭合約之糾紛

限定於臺北市境內之法院即原法院及士林地院管轄，堪認兩

造以系爭約定合意系爭事件之管轄法院限於上述兩個法院，

而生合意管轄之效力，故依上開說明，抗告人向合意管轄數

法院中之原法院起訴，應屬合法。

　㈡相對人雖主張系爭約定未指明臺北市境內之何法院管轄，且

系爭事件與原法院之相關連結甚低，為其應訴之便利，應以

花蓮地院為管轄法院云云。然系爭約定係就兩造間之系爭合

約糾紛為合意管轄，符合前述「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

及「以文書證之」之要件，並合意具體特定之兩個法院管

轄，已生定合意管轄之效力，而相對人為從事建築及景觀之

規劃設計之商人，本件亦無前述合意管轄限制之情形，故相

對人前述主張，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系爭約定不生合意管轄效力為由，逕將

本件訴訟移送花蓮地院，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

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謝碧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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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林俊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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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抗字第1630號
抗  告  人  吳凱莉  




相  對  人  韓建泰  
上列當事人間解除契約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在原法院以相對人為對造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2月21日簽署規劃設計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相對人就其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建築及景觀之規劃設計，因相對人遲延履行，乃解除系爭合約，請求相對人返還已給付之價金（下稱系爭事件）。原法院以系爭合約第12條約定「以台北市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下稱系爭約定）並未具體明確記載特定法院為管轄法院，難認已生定合意管轄之效力為由，依職權裁定（下稱原裁定）將系爭事件移由相對人住所地所在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管轄。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略以：系爭約定已約明以「台北市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即不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即原法院）或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均屬合意管轄之範圍而具有管轄權，且明確排除臺北市以外之法院，應無「以原就被」原則之適用，伊向原法院起訴，無違系爭約定，原裁定未察，將系爭事件依職權移送花蓮地院，顯非適法，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合意管轄之規定，係基於尊重當事人訴訟主體地位，並兼顧法院事務分配之公益平衡所設，當事人依程序選擇權及處分權主義之私法自治原則，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得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該合意管轄之約定，屬訴訟上契約之性質。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旨在使預定之訴訟，歸屬於一定之法院管轄，則倘當事人合意之法院，在客觀上可資辨認且有具體特定之範圍，該一定之法院並不以單一為限，即在可特定之數法院者，依前述私法自治原則，亦無禁止之理。此與當事人廣泛就任何第一審法院定為合意管轄法院之情形不同，蓋此種廣泛無特定法院之合意管轄，形同任由原告概括選擇起訴之法院，不僅造成被告應訴之障礙，亦有害法院事務分配之公益。故當事人依上開規定合意之管轄法院，並不以單一特定之法院為限，即以具體特定之「數法院」為管轄法院，亦非法所不許。至合意數法院管轄時之法院選擇及限制，則說明如下：
　㈠我國民事訴訟法容許就同一事件多數法院同時具有管轄權存在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2條即明定，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故原告於有多數 管轄法院時，依上開規定係得任意選擇其中一法院起訴，此乃法定管轄之規範。於當事人合意由具體特定之數法院管轄時，亦得類推適用，即由原告選擇合意管轄數特定法院中之任一法院起訴，並無造成難以定其管轄法院之困難。　
　㈡當事人雖得合意特定之數法院管轄，惟有下述情形時，應受限制：
　⒈高度公益需求：依民事訴訟法第26條規定，合意管轄不適用於專屬管轄之訴訟，此係考量專屬管轄具有高度公益之需求，不得由當事人以合意排除。
　⒉保障經濟弱勢：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法人或商人一方預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合意管轄有顯失公平者，他造於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得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依同法第436條之9規定，合意管轄不適用於法人或商人一方預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小額事件。此係防止合意管轄條款之濫用，保障經濟弱勢當事人之權益。其他如勞動事件法第5條第2項、第7條第1項亦寓有相同之立法意旨。　　　　　
三、經查：
　㈠相對人並未爭執系爭合約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41頁），系爭約定則明白記載「以台北市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而臺北市境內法院僅有原法院及士林地院，乃明確且具體，並非廣泛無法特定。兩造對於抗告人及相對人之住所地分別位於新北市及花蓮市，系爭土地位於苗栗縣（見原法院訴字卷第41頁、訴更一卷第121、122頁之系爭合約及調查程序筆錄）乙節，亦均知之甚詳，足見兩造有意將系爭合約之糾紛限定於臺北市境內之法院即原法院及士林地院管轄，堪認兩造以系爭約定合意系爭事件之管轄法院限於上述兩個法院，而生合意管轄之效力，故依上開說明，抗告人向合意管轄數 法院中之原法院起訴，應屬合法。
　㈡相對人雖主張系爭約定未指明臺北市境內之何法院管轄，且系爭事件與原法院之相關連結甚低，為其應訴之便利，應以花蓮地院為管轄法院云云。然系爭約定係就兩造間之系爭合約糾紛為合意管轄，符合前述「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及「以文書證之」之要件，並合意具體特定之兩個法院管轄，已生定合意管轄之效力，而相對人為從事建築及景觀之規劃設計之商人，本件亦無前述合意管轄限制之情形，故相對人前述主張，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系爭約定不生合意管轄效力為由，逕將本件訴訟移送花蓮地院，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謝碧莉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林俊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瑞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抗字第1630號
抗  告  人  吳凱莉  


相  對  人  韓建泰  
上列當事人間解除契約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在原法院以相對人為對造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
    9年12月21日簽署規劃設計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
    由相對人就其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000地
    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建築及景觀之規劃設計，因相對
    人遲延履行，乃解除系爭合約，請求相對人返還已給付之價
    金（下稱系爭事件）。原法院以系爭合約第12條約定「以台
    北市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下稱系爭約定）並未具體明確
    記載特定法院為管轄法院，難認已生定合意管轄之效力為由
    ，依職權裁定（下稱原裁定）將系爭事件移由相對人住所地
    所在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管轄。抗告人不
    服提起本件抗告，略以：系爭約定已約明以「台北市地方法
    院」為管轄法院，即不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即原法院）或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均屬合意管轄之範圍而
    具有管轄權，且明確排除臺北市以外之法院，應無「以原就
    被」原則之適用，伊向原法院起訴，無違系爭約定，原裁定
    未察，將系爭事件依職權移送花蓮地院，顯非適法，請求廢
    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合意管轄之規定，係基於尊重當事人訴
    訟主體地位，並兼顧法院事務分配之公益平衡所設，當事人
    依程序選擇權及處分權主義之私法自治原則，就一定法律關
    係而生之訴訟，得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該合意管轄之約
    定，屬訴訟上契約之性質。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旨在使預定之訴訟，歸屬於一定之法院管轄，則倘當事人
    合意之法院，在客觀上可資辨認且有具體特定之範圍，該一
    定之法院並不以單一為限，即在可特定之數法院者，依前述
    私法自治原則，亦無禁止之理。此與當事人廣泛就任何第一
    審法院定為合意管轄法院之情形不同，蓋此種廣泛無特定法
    院之合意管轄，形同任由原告概括選擇起訴之法院，不僅造
    成被告應訴之障礙，亦有害法院事務分配之公益。故當事人
    依上開規定合意之管轄法院，並不以單一特定之法院為限，
    即以具體特定之「數法院」為管轄法院，亦非法所不許。至
    合意數法院管轄時之法院選擇及限制，則說明如下：
　㈠我國民事訴訟法容許就同一事件多數法院同時具有管轄權存
    在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2條即明定，同一訴訟，數法院有
    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故原告於有多數 
    管轄法院時，依上開規定係得任意選擇其中一法院起訴，此
    乃法定管轄之規範。於當事人合意由具體特定之數法院管轄
    時，亦得類推適用，即由原告選擇合意管轄數特定法院中之
    任一法院起訴，並無造成難以定其管轄法院之困難。　
　㈡當事人雖得合意特定之數法院管轄，惟有下述情形時，應受
    限制：
　⒈高度公益需求：依民事訴訟法第26條規定，合意管轄不適用
    於專屬管轄之訴訟，此係考量專屬管轄具有高度公益之需求
    ，不得由當事人以合意排除。
　⒉保障經濟弱勢：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法人或商人
    一方預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合意管轄有顯失公平者，他造
    於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得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依同法
    第436條之9規定，合意管轄不適用於法人或商人一方預定之
    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小額事件。此係防止合意管轄條款之濫用
    ，保障經濟弱勢當事人之權益。其他如勞動事件法第5條第2
    項、第7條第1項亦寓有相同之立法意旨。　　　　　
三、經查：
　㈠相對人並未爭執系爭合約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41頁），
    系爭約定則明白記載「以台北市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而
    臺北市境內法院僅有原法院及士林地院，乃明確且具體，並
    非廣泛無法特定。兩造對於抗告人及相對人之住所地分別位
    於新北市及花蓮市，系爭土地位於苗栗縣（見原法院訴字卷
    第41頁、訴更一卷第121、122頁之系爭合約及調查程序筆錄
    ）乙節，亦均知之甚詳，足見兩造有意將系爭合約之糾紛限
    定於臺北市境內之法院即原法院及士林地院管轄，堪認兩造
    以系爭約定合意系爭事件之管轄法院限於上述兩個法院，而
    生合意管轄之效力，故依上開說明，抗告人向合意管轄數 
    法院中之原法院起訴，應屬合法。
　㈡相對人雖主張系爭約定未指明臺北市境內之何法院管轄，且
    系爭事件與原法院之相關連結甚低，為其應訴之便利，應以
    花蓮地院為管轄法院云云。然系爭約定係就兩造間之系爭合
    約糾紛為合意管轄，符合前述「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
    及「以文書證之」之要件，並合意具體特定之兩個法院管轄
    ，已生定合意管轄之效力，而相對人為從事建築及景觀之規
    劃設計之商人，本件亦無前述合意管轄限制之情形，故相對
    人前述主張，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系爭約定不生合意管轄效力為由，逕將
    本件訴訟移送花蓮地院，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
    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謝碧莉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林俊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瑞君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1年度抗字第1630號
抗  告  人  吳凱莉  


相  對  人  韓建泰  
上列當事人間解除契約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10月27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在原法院以相對人為對造起訴主張兩造於民國109年12月21日簽署規劃設計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由相對人就其所有坐落苗栗縣○○鄉○○段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為建築及景觀之規劃設計，因相對人遲延履行，乃解除系爭合約，請求相對人返還已給付之價金（下稱系爭事件）。原法院以系爭合約第12條約定「以台北市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下稱系爭約定）並未具體明確記載特定法院為管轄法院，難認已生定合意管轄之效力為由，依職權裁定（下稱原裁定）將系爭事件移由相對人住所地所在之臺灣花蓮地方法院（下稱花蓮地院）管轄。抗告人不服提起本件抗告，略以：系爭約定已約明以「台北市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即不論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即原法院）或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均屬合意管轄之範圍而具有管轄權，且明確排除臺北市以外之法院，應無「以原就被」原則之適用，伊向原法院起訴，無違系爭約定，原裁定未察，將系爭事件依職權移送花蓮地院，顯非適法，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
二、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合意管轄之規定，係基於尊重當事人訴訟主體地位，並兼顧法院事務分配之公益平衡所設，當事人依程序選擇權及處分權主義之私法自治原則，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得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該合意管轄之約定，屬訴訟上契約之性質。當事人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
　　，旨在使預定之訴訟，歸屬於一定之法院管轄，則倘當事人合意之法院，在客觀上可資辨認且有具體特定之範圍，該一定之法院並不以單一為限，即在可特定之數法院者，依前述私法自治原則，亦無禁止之理。此與當事人廣泛就任何第一審法院定為合意管轄法院之情形不同，蓋此種廣泛無特定法院之合意管轄，形同任由原告概括選擇起訴之法院，不僅造成被告應訴之障礙，亦有害法院事務分配之公益。故當事人依上開規定合意之管轄法院，並不以單一特定之法院為限，即以具體特定之「數法院」為管轄法院，亦非法所不許。至合意數法院管轄時之法院選擇及限制，則說明如下：
　㈠我國民事訴訟法容許就同一事件多數法院同時具有管轄權存在之情形，民事訴訟法第22條即明定，同一訴訟，數法院有管轄權者，原告得任向其中一法院起訴。故原告於有多數 管轄法院時，依上開規定係得任意選擇其中一法院起訴，此乃法定管轄之規範。於當事人合意由具體特定之數法院管轄時，亦得類推適用，即由原告選擇合意管轄數特定法院中之任一法院起訴，並無造成難以定其管轄法院之困難。　
　㈡當事人雖得合意特定之數法院管轄，惟有下述情形時，應受限制：
　⒈高度公益需求：依民事訴訟法第26條規定，合意管轄不適用於專屬管轄之訴訟，此係考量專屬管轄具有高度公益之需求，不得由當事人以合意排除。
　⒉保障經濟弱勢：依民事訴訟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法人或商人一方預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合意管轄有顯失公平者，他造於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得聲請移送於其管轄法院。依同法第436條之9規定，合意管轄不適用於法人或商人一方預定之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小額事件。此係防止合意管轄條款之濫用，保障經濟弱勢當事人之權益。其他如勞動事件法第5條第2項、第7條第1項亦寓有相同之立法意旨。　　　　　
三、經查：
　㈠相對人並未爭執系爭合約之形式真正（見本院卷第41頁），系爭約定則明白記載「以台北市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而臺北市境內法院僅有原法院及士林地院，乃明確且具體，並非廣泛無法特定。兩造對於抗告人及相對人之住所地分別位於新北市及花蓮市，系爭土地位於苗栗縣（見原法院訴字卷第41頁、訴更一卷第121、122頁之系爭合約及調查程序筆錄）乙節，亦均知之甚詳，足見兩造有意將系爭合約之糾紛限定於臺北市境內之法院即原法院及士林地院管轄，堪認兩造以系爭約定合意系爭事件之管轄法院限於上述兩個法院，而生合意管轄之效力，故依上開說明，抗告人向合意管轄數 法院中之原法院起訴，應屬合法。
　㈡相對人雖主張系爭約定未指明臺北市境內之何法院管轄，且系爭事件與原法院之相關連結甚低，為其應訴之便利，應以花蓮地院為管轄法院云云。然系爭約定係就兩造間之系爭合約糾紛為合意管轄，符合前述「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及「以文書證之」之要件，並合意具體特定之兩個法院管轄，已生定合意管轄之效力，而相對人為從事建築及景觀之規劃設計之商人，本件亦無前述合意管轄限制之情形，故相對人前述主張，並無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裁定以系爭約定不生合意管轄效力為由，逕將本件訴訟移送花蓮地院，尚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裁定廢棄，發回原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二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謝碧莉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林俊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１千元。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高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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